2026年全市30项民生实事1-2月份进展情况表
	序号
	牵头单位
	年度目标任务
	工作进展

	1
	市人社局
	（1）实施促进重点人群就业行动，对符合条件的毕业生发放一次性求职补贴。
	2026届毕业生求职补贴常态化发放阶段：根据《关于做好2026届困难毕业生求职补贴信息化发放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经网上自愿申请、系统/人工校验审核等阶段，全市已审核通过172人。

	
	
	（2）因地制宜建设街道（乡镇）“三公里”就业圈服务站6个。
	截至2月底，已确定项目选址。

	
	
	（3）支持技工院校招收“两后生”和适龄农民工、失业人员、未就业高校和职业学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开展全日制系统技能培养。
	督促各技工院校针对“两后生”和适龄农民工、失业人员、未就业高校和职业学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，加大日常宣传力度，宣传配套政策及各技工院校优势，引导更多群体接受全日制系统技能培养，提升就业技能。

	2
	市残联
	（4）推动实现残疾人较高质量就业，为有需求的残疾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不低于647人次。
	截至2月底，省级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第一笔已分配下达各县区，完成任务数分配。

	3
	市民政局
	（5）加快城乡养老服务体系建设，根据需要支持县区建设8个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（综合体）、43个农村幸福院。
	社区嵌入式养老机构：大通区1个、高新区1个社区嵌入式养老机构已完成消防设计、装饰装修图纸审查、图审等前期工作，目前工程正在建设中。八公山区1个已完成图纸设计，已进入图审环节。田家庵区1个、谢家集区1个、凤台县2个、寿县1个已确定建设地点。

农村幸福院：毛集区、经开区农村幸福院已确定选址。大通区、田家庵区、谢家集区八公山区、潘集区、寿县、凤台县、高新区正在进行选址摸排，预计3月确定建设地点。

	
	
	（6）对公建公营农村敬老院给予补助支持。
	按照公建公营敬老院数量分配使用省级养老服务体系奖补资金，目前市财政已将省级资金下达至各县区。

	4
	市民政局
	（7）加强城乡公益性公墓建设管理，推进不少于3个城乡公益性公墓新建、改扩建或配套设施改造以及提升管理维护水平。
	截至2月底，潘集区架河镇公益性公墓已开工，场地平整、树木移栽、停车位、墓区内雨水管网均已完成，正在进行墓穴安装，墓区道路、壁葬区及焚烧区正在施工；潘集区贺疃镇公益性公墓已完成前期工作，正在办理开工手续，预计3月初开工；凤台县丁集镇公益性公墓已完成项目初步设计批复，正在办理土地手续。

	5
	市民政局
市医保局
	（8）精准做好城乡特困家庭筛查和兜底工作，落实城乡低保标准动态调整机制，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按照不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1.3倍确定。
	印发《淮南市城乡特困家庭摸排救助帮扶工作办法（试行）》。认定全市城乡特困家庭269户，针对城乡特困家庭制定个性化帮扶措施，所有帮扶联系人全部到位，首轮入户探视走访已于春节前完成，并将所有城乡特困家庭纳入各级领导春节慰问范围。印发《关于进一步做好城乡特困家庭卫生健康服务工作的通知》。截至2月底，累计保障低保、特困等困难群众23.1万人次，发放各类救助金1.43亿元。

已将动态调整低保、特困保障标准列入2026年拟提请市政府研究的重大行政决策事项。

	
	
	（9）对困难群众参加城乡居民医保个人缴费部分给予分类资助。
	2027年资助参保待省医保局安排部署城乡居民医保集中征缴工作后开展，预计9月启动，12月底完成。

	6
	市总工会
市司法局
	（10）开展困难职工帮扶救助，为困难职工提供生活救助、子女助学、医疗救助等不少于176人次。
	截至2月底，新建档困难职工3人，救助在档困难职工71人次，发放各类帮扶资金31.66万元，完成年度目标40.3%。

	
	
	（11）开展困难群众法律援助，全市办理法律援助案件不少于4500件，实现民事、行政法律援助应援尽援，刑事通知辩护案件法律援助全覆盖。
	截至2月底，已受理法律援助案件825件，完成年度目标18.3%。

	7
	市残联
	（12）实施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，为6816名残疾人提供康复救助。
	省级实施文件尚未印发，已提前开展康复救助工作。截至2月底，已救助697人，完成年度目标10.2%。

	8
	市退役军人事务局
	（13）强化困难退役军人服务保障，帮扶困难退役军人和军属烈属810人。
	截至2月底，已帮扶困难退役军人和军属烈属181人，完成年度目标22.3%。

	9
	市教体局
市人社局
	（14）实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，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8.3万人次。
	截至2月底，已向各区幼儿园、市属高中阶段学校下达提前批次资金3114.9万元。

	10
	市残联
	（15）实施“阳光家园计划”项目，为残疾人提供托养服务不少于700人。
	截至2月底，已开展托养服务300人，已完成年度任务42.8%。

	11
	市残联
	（16）持续优化无障碍环境，为200户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实施无障碍改造。
	制定印发《关于做好2026年度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工作的通知》，将任务数和资金分配至各县区。

	12
	市教体局
	（17）改善义务教育学校办学条件，对129间中小学教室光环境进行改造。
	完成寿县教室光环境改造排查工作，确定具体学校及数量。

	
	
	（18）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。
	制定《淮南市义务教育阶段每天一节体育课工作方案》；督查每天一节体育课落实情况并通报；联合教研室制定《淮南市中小学体育与健康课堂教学规范》。

	
	
	（19）新增义务教育学校午休躺睡装备495套。
	部署采购任务，凤台县组织学校调研需求，明确参数与预算要求，落实前期准备工作。

	13
	市教体局
	（20）实施普通高中学位扩容工程，加强普通高中学位供给，加快扩大普通高中招生规模，2026年全市普通高中招生比例不低于70%。
	一是开展全市及两县高中学龄人口与各校办学容量调研，初步测算各校招生基数，并结合学位承载能力核定各校招生计划。二是明确寿县一中新桥校区、科技学校新增学位保障措施，督促推进安丰高中改扩建工程收尾进度，指导寿县制定新桥校区首批招生实施方案，启动紧缺学科教师招聘前期工作，统筹校区师资选派，同时细化寿县一中与寿县中学、以及“强校+弱校”帮扶方案。三是调研凤台十中高中办学筹备情况，指导凤台县制定该校高中招生台账，推动成立“凤台一中教育集团”并制定集团化办学方案，同步督促做好凤台二中扩容筹备工作。

	14
	市教体局
市财政局
	（21）根据国家统一部署，逐步推行免费学前教育，统筹中央和地方资金，对符合条件的学前一年在园儿童减免保育教育费，做到应免尽免。
	2月初已将春季学期中央、省级和市级资金2617.57万元下达各县区。

	15
	市卫健委
	（22）实施妇幼健康筛查项目，为农村地区适龄妇女提供3.87万人次宫颈癌、1.2万人次乳腺癌免费筛查服务。
	截至2月底，宫颈癌筛查已完成6715人，任务完成率17.4%；乳腺癌筛查已完成799人，任务完成率6.7%。

	
	
	（23）开展新生儿遗传代谢病筛查和新生儿听力障碍筛查，筛查率分别达到98%以上和95%以上。
	截至2月底，出生人口1677人，完成新生儿疾病筛查1655人，筛查率98.7%；听力筛查1667人，筛查率99.4%。

	16
	市卫健委
	（24）实施“人工智能+基层应用”提升工程，选取7个县（区）开展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系统一体化建设。
	按省卫健委要求，已完成7个县区试点申报工作。省卫健委已完成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系统一体化建设方案设计工作，并报省数据局进行可行性论证，待完成论证后将组织招投标工作。

	
	
	（25）试点地区基层医务人员培训不少于210名。
	与省卫健委对接，待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系统建成后，计划于9月底之前完成培训。

	17
	市生态环境局
	（26）开展农村黑臭水体治理，新增完成20个农村黑臭水体治理任务，全面完成淮南市农村黑臭水体治理三年行动方案部署任务。
	截至2月底，全市已完成治理8条，完成率40%。其中：寿县已完成6条，在建1条已完成污水管网铺设和一体化设备地基建设，正采购泵站设备，预计3月底完工；凤台县在建1条已完成清淤，其余6条正进行治理方案设计；潘集区已完成2条，在建1条正进行控源截污，预计6月底完工。毛集实验区3条正进行治理方案设计。

	18
	市生态环境局
	（27）深入推进餐饮油烟、噪声、恶臭异味及道路扬尘问题整治行动，群众“家门口”的生态环境问题得到有效整治。
	截至2月底，全市梳理排查上报餐饮油烟、恶臭、噪声扰民和扬尘等问题579个，已完成整改577个。其中餐饮油烟问题84个，全部整改完成；恶臭扰民问题81个，完成整改80个；噪声问题384个，完成整改383个；扬尘问题30个，全部完成整改。

	19
	市交通运输局
	（28）深入推进新一轮“四好农村路”建设，实施农村公路提质改造工程204公里。
	截至2月底，已开工1.3公里，其余202.7公里正在开展前期工作。其中：田家庵区0.3公里、谢家集区1公里已开工建设；寿县83.5公里已完成项目立项批复，其中28公里路的施工图设计完成，剩余55.5公里路的施工图正在设计，预计3月中旬完成设计；凤台县57.8公里8条已完成施工图设计，正挂网招标；潘集区48.5公里8条路、毛集实验区12.9公里12条路已完成施工图设计。

	20
	市财政局
市公安局
	（29）提升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服务效能，做好救助基金垫付、追偿等工作，保障救助对象合法权益。
	截至2月底，全市共计救助事故当事人27人/次，救助金额78万元。

	21
	市委宣传部
市文旅局
	（30）完善便民文化设施，依托“15分钟阅读圈”建设，建成30个公共文化空间。
	印发《关于做好2026年公共文化空间申报工作的通知》，组织做好年度空间点位申报工作。

	22
	市文旅局
	（31）开展送戏进万村活动，向全市每个行政村送演出不少于1场。
	截至2月底，已完成送戏演出18场。

	23
	市教体局
	（32）加强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，加大适老化、适儿化健身设施配建力度，建设口袋体育公园5个。
	截至2月底，已完成县区健身设施现状摸底工作，重点对公园绿地进行排查。结合人口分布和“15分钟健身圈”要求，初步确定口袋体育公园拟建地址。

	24
	市住建局
	（33）稳步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，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0个左右。
	截至2月底，全市110个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已全部完成初步设计工作。其中，八公山区皖淮机械厂家属区改造项目已于2月13日完成开标，其供水、燃气专项改造已实施。其余109个小区正在进行招标前期工作，田家庵区68个小区已挂网招标，于2月25日开标；潘集区21个小区已挂网招标，计划于3月30日开标；谢家集区13个小区采购意向已挂网；凤台县7个小区采购意向已挂网，预计3月底完成招标。

	
	
	（34）开展住宅小区屋面渗漏、外墙脱落专项治理，计划维修屋面外墙渗漏面积8万平方米左右。
	截至2月底，已完成屋面外墙渗漏维修面积0.6万平方米，完成年度任务7.5%。

	25
	市水利局
	（35）实施农村供水保障提升工程，开展规模化供水工程配套提升及小型供水工程升级改造，提升供水保障水平人口76.8万。
	全市实施农村供水保障提升工程共12处。截至2月底，3处工程已开工建设，已完成年度投资9000万元，完成年度目标任务18%。其中：寿县2处工程已完成年度工程任务的20%、完成投资7504万元，毛集实验区1处工程已完成年度工程任务的39%、完成投资1496万元。其余6个县区共9处工程正在开展工程前期工作。

	26
	市总工会
	（36）推动全市工会驿站提质增效，完善提升60家工会驿站服务功能。
	积极筹备将全市自建工会驿站打造为24小时智能化无人值守驿站。在春节期间，在工会驿站组织开展送温暖、送岗位、春节送福等活动20余场次。截至2月底，已完善提升工会驿站服务功能7家，完成年度任务11.6%。

	27
	市邮政管理局
邮政淮南市分公司
	（37）深化邮政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建设，推进邮快合作、客货邮融合发展，累计建设重点乡镇运营中心6个，村级综合便民服务站保持全覆盖。
	截至2月底，在毛集区试点邮快合作项目，合作投递量由最初的日均800余件增长至日均2000余件。全市已开通客货邮线路11条，县乡客货邮服务站12处，服务覆盖沿线116个行政村，初步形成邮快合作、客货邮融合发展态势。

建成并试运营寿县炎刘镇、潘集平圩镇等2个重点乡镇运营中心。

形成村级综合便民服务站数据资料台账，建立常态化核查机制。

	28
	市发改委
	（38）实施“惠民菜篮子”行动，推进18家左右商超及社区连锁店运行“惠民菜篮子”。
	在2026年元旦春节期间启动了“惠民菜篮子”行动，全市共40家“惠民菜篮子”门店参加了活动，活动时间共计24天，惠民销售商品数量约680吨、让利金额约127万元。

	29
	市市场监管局
	（39）实施“食安名坊”培育行动，培育6家“食安名坊”，并通过可视化非现场检查，推动食品小作坊产业高质量发展。
	印发《关于开展2026年省“食安名坊”培育行动的通知》，组织各县区对辖区符合条件的作坊开展初步筛查。

	30
	市市场监管局
	（40）实施看得见的放心消费—学校食堂“互联网+AI+明厨亮灶”。推动全市各级各类学校食堂、校外供餐单位实现“互联网+AI+明厨亮灶”，更好地守护学生等广大消费者“舌尖上的安全”。
	印发《关于做好学校食堂后堂视频接入省级可视化监管应用的通知》，组织各县区对辖区学校开展排查。




